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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专业学位 

类别或领域 

 

试点高校 

（公章） 

名称：             

代码：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表 

     年   月   日填 

  



 

 

说  明 

 

一、高校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

标准》中的代码填写。 

二、专业学位类别名称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颁

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工程硕士按领域逐一填写，其他专业学位按类别填写。 

四、表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

均指第一单位为本单位获得的成果。 

五、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验收当年的 9 月 30 日，

的统计时间为项目批准之日至验收当年的 9 月 30 日。 

六、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七、本表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封

面及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本表封面

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 1 - 

 

I  项目概况 

I-1  项目人才培养方向 

方向名称 服务特需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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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师资队伍 

II-1 校内指导教师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职称 
最高 

学位 

行业从业经历 
学术专长 

主要学术成果 

（限 30 字） 

指导已获学位学生情况 

有/无 经历简要描述 人数 姓名 

          

          

          

          

          

          

          

          

          

          

注：1.本表填写在本项目指导过或正在指导研究生培养的专任教师。 

2.“学术专长”须明确指导教师的具体研究方向。 

3.“主要学术成果”简要介绍体现指导教师学术水平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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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校外兼职指导教师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职称 
最高 

学位 
所在单位 

在从业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 

（限 30 字） 

指导已获学位学生情况 

人数 姓名 

        

        

        

        

        

        

        

        

        

        

注：1.本表填写在本项目指导过或正在指导研究生培养的校外兼职教师。 

2.“在从业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简要介绍体现指导教师业绩水平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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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主要授课教师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职称 
最高

学位 

兼职教师 是否 

导师 

授课情况 

是/否 单位名称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课时 授课年度 

           

           

           

           

           

           

           

           

           

           

注：1.本表不统计公共基础课。 

2.“课程类型”填写“专业选修课”或“专业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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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人才培养 

III-1 招生授予学位情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招生 

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III -2 毕业生信息汇总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入学 

时间 

获学位 

时间 
学位论文题目 就业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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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3 试点期间在校研究生代表性成果（限填 10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时间 
学生 

姓名 

入学 

时间 

获学位 

时间 
成果形式 成果简介（限 100 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成果形式”填写竞赛获奖、科研奖励、高水平学术论文、专利、创新创业成果或其他荣誉称号等。 

2.“成果简介”填写学生在成果中的具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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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培养环境与条件 

IV-1 试点期间在研项目情况（限填 15 项） 

序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到账
经费 

（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      

注：仅统计试点高校作为“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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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2 试点期间获得的各类成果（限填 20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人 时间 成果简介（限 100 字） 

1     

2     

3     

4     

5     

6     

7     

8     

9     

…     

注：1.本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本单位完成人排名第一的教学奖励、科研奖励、论文、专著、专利、教材、原创教学

案例、自建案例库等。 

2.“成果简介”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力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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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 项目试点期间艺术创作与展演 

IV-3-1  艺术创作设计获奖 

序号 
获奖作品/ 

节目名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 

时间 
相关说明（限 100 字） 

1     

2     

3     

4     

5     

IV-3-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 

序号 
展演作品/ 

节目名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与

地点 
相关说明（限 100 字） 

1     

2     

3     

4     

5     

IV-3-3  其他方面（反映本项目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限 300 字） 

 

 

 

 

 

 

 

 

 
注：1.本表仅限艺术类项目填写。 

2.“相关说明”填写本单位主要获奖人及其贡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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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 实践教学基地情况（限填 10 项） 

序号 实践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地点 
建立 

年月 

年均接受学

生数（人） 

人均实践时间

（月） 

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 

（限填 200 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限填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已经与试点高校签署合作协议的与本项目人才培养相关的实习、实训、实践基地。 

2.“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填写基地开展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指导教师配备情况及学生在基地实践学习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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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项目验收评估简况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

秘密并可公开，同意上报。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

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学位委员会审核情况： 

 

 

 

 

 

                                           （盖章） 

年       月       日 

 


